附件1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名称
技术设施建设项目档案整理。

二、主要目标
根据《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关于档案整理标准，开展我局档案规范化整理、数字化扫描等工作，协助采购人规范进行档案整理归档，并保持档案完整性，确保档案整理符合验收要求。

三、服务范围
	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

	1
	档案简化整理
	1000件
	档案规范化整理

	2
	档案数字化
	10000页
	原文扫描

	3
	档案传统整理
	500卷
	档案规范化整理（2cm厚）

	4
	会计凭证
	1000册
	档案规范化整理

	5
	会计报表、账簿、其他类
	300卷
	档案规范化整理


工作量清单数量仅供参考，结算以实际加工量为准。报价人所提供服务的技术标准及技术规范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档案操作规程和福建省《档案数字化操作规程》（DB35/T1856-2019）的要求。

报价人应提供以下证书：《国家秘密载体印刷资质证书》、《福建省档案服务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四、技术和服务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数字化加工外包基本要求：  

（一）数字化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以下资质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或事业法人；其业务范围必须包括档案数字化加工或数据处理类项。

2.无境外（含港澳台）组织、机构、人员的投资。

3.具备与档案数字化工作相适应的信息设备、技术力量和管理制度。

4.承担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工作的数字化服务机构必须是具备福建省国家保密局颁发的《国家秘密载体印刷资质证书》和福建省档案服务机构备案证书，需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

（二）数字化加工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民，无犯罪记录。

2.与所在档案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

（三）数字化场地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场地可采用分布式（档案保管单位各自设加工场地），也可采用相对集中式（多个档案保管单位共用一个场地）。场地应当在单位建筑内，独立设置、可封闭。顶楼和一楼一般不适宜用作数字化加工场地。

2.场地应符合防盗、防火、防尘、防潮、防高温、防日光及紫外线照射、防有害生物、防污染等安全管理要求。

3.场地应在入口安装安检门，对进出场地的人员进行安检和身份核查登记；配备满足安全管理需要的视频监控设备，确保档案暂存处、数字化加工工位、服务器、数据导出端及门窗等无监控死角。

4.场地应配备符合国家标准并满足工作需要的档案装具，场地外需配备工作人员存放随身物品专用储物箱柜。

5.场地布局要合理，形成档案存放、数字化前处理、档案著录、档案扫描、图像处理、质量检查等工作区域。

6.场地应当屏蔽，不得提供无线网络功能。

（四）数字化加工设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数字化所需的硬盘、移动存储介质以及无法确保数据可靠清除的设备应当逐一登记造册管理，并约定数字化加工任务完成后，全部移交档案管理部门。

2.数字化加工使用的计算机、扫描仪、数码相机、声视频采集卡、移动存储介质等设备，必须采用技术手段或专业物理设备封闭所有信息输入、输出装置或端口，如USB接口、红外线、蓝牙、SCSI接口、光驱接口等。

3.数字化加工网络应与其他网络物理隔离，禁止使用无线网卡、无线键盘、无线鼠标等设备。
4.数据安全与网络监控软硬件必须使用通过国家安全认证的国产品牌产品。数字化加工过程中推荐使用国产设备并使用正版软件。数字化加工计算机不允许安装任何与加工无关的软件。

5.数字化加工网络环境中应配备具有权限管理、设备管理、端口管理、日志管理和安全审计等功能的数字化加工安全保护系统，记录授权用户的访问行为、设备接入和电子档案信息流向等信息。

数字化加工外包安全管理：

数字化服务机构应设立安全员岗位，负责加工场地日常安全管理。档案保管部门要建立日志审计、台账回溯管理机制，定期、不定期实地督查，实现数字化加工全程监控。

（一）档案实体保护

1.数字化过程中要强化流程管理，建立档案流程单，流程单包括档号、加工工序、数量、经手人、加工时间等，数字化加工过程中档案流程单应与档案实体同步流转。

2.数字化过程不得损毁档案。拆装档案时，应尽可能地保持档案原貌。出现档案损毁的，需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进行修复和登记。

3.数字化过程中发现有涉密标识且无解密标识的档案，无涉密处理权限的数字化服务机构应停止该档案的数字化加工，登记目录后立即将档案移交档案保管部门。

4.档案严禁随地堆放，使用完毕应及时入库。正在数字化加工的档案不得在加工工位上留存过夜。

（二）加工场所安全管理

1.封闭数字化加工设备所有信息输入、输出装置或端口，杜绝安装与工作无关的软件，确保数字化加工网络实现物理隔离。

2.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数字化加工场地，严禁在数字化加工区内喝水、进食、吸烟等，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数字化加工场地，严禁擅自将数字化加工场地内物品带离现场。

3.强化数字化数据信息日常安全管理，严禁服务机构、人员非法下载、留存、持有、使用任何档案信息。

（三）加工设备和存储介质安全管理

1.指定专人保管，详细记录使用情况。

2.严禁与其他存储介质交叉使用，非数字化专用的设备和存储介质严禁带入数字化加工场地。

3.按照数字化档案的最高密级确定其密级，并按同等级的国家密级载体使用、管理。

4.不得擅自送外维修，应由有涉密介质处理资质的维修机构上门处理；必须送外维修的应办理书面审批手续，并由档案保管部门派员现场监督。

（四）数字化成果验收与交接安全管理

1.数字化服务机构应会同档案保管部门拆除其自带加工设备中硬盘等存储介质，并与数字化过程中使用过的其他存储介质一起移交给档案保管部门，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

2.数字化服务机构应将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日志、记录等原始记录材料移交档案保管部门，作为项目档案内容进行管理。监控录像及数据需保存三年。

3.档案保管部门应组织专业人员对档案服务机构移交的数字化加工介质（如存储介质、移动介质、备份介质等）、监控视频回放安全检查记录、档案实体出入库交接记录、加工人员变更记录进行安全保密专项检查验收；凡未开展安全保密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对项目进行总体验收。 

4.档案保管部门必须组织专业人员对数字化服务机构所用的设备进行检查，以确保其设备中无信息留存。凡存有信息的，必须作清除信息的安全处理。

数字化加工外包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强化流程化控制、图像处理、质检校对等环节处理，完善数字化加工工作台账，确保数字化加工质量。

（一）加工前准备

1.建立档案目录数据相关标准与规范，明确档案目录数据库结构、著录格式、著录项目、著录规范等具体要求。

2.编制本单位的《内设机构全称及通用简称对照表》，责任者项统一使用全称或通用简称。

3.指定专人负责目录数据规范工作，对照档案文件逐条逐项审核档案目录中的著录内容，修订不规范的项目，补充必要的项目，保证著录项目完整、内容真实、数据规范。
4.数字化服务公司与档案保管部门办理档案出库清点、案卷核对等档案借调手续。

（二）扫描前处理

1.编制页号。

对未编号或页号编制不规范的文件重新编号，统一采用2B铅笔使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编号，并将原编错的页号用铅笔划掉；左装订的卷，正面编在右下角，背面编在左下角；右装订的卷，正面编在左下角，背面编在右下角。
一份文件若有主页和浮贴，先编主页号，后编浮贴页号，如浮贴内容与主页内容无关，先编浮贴页号。

已经编过页号的档案，或原有页号为连续性页号且清晰可见，不再重新编页号，如有跳号或编号出错的情况，应重新编页号，并在数字化加工流程单中加以说明。

封面、目录、备考表、空白表格与白纸等不编页号。与前后文件没有任何联系的废草稿纸不编号，如有联系则按顺序编号。

2.档案装订物拆除

逐卷拆除档案中的金属装订物（如：金属夹条、回形针、订书钉、大头针等）及一般线装物（如：后期装订线等），档案中的精装书籍及精装书籍状装订的档案不得拆散，可用零边距扫描仪挂边扫描。拆除档案装订物不得损毁档案。

3.重份档案的处理

同一卷宗内，出现成本成册的重复档案（形式与内容完全重复），应将重份档案在目录标注说明，提示扫描时不予扫描，并在备考表上说明情况；同一案卷内，出现的重复文件，应剔除不予扫描，并在备考表上说明情况。

4.档案保护性处理

逐卷检查实体，对档案的破损、霉坏等需裱糊的文件作出评定，并在备考表上说明情况，能够扫描的先扫描，而后检送修裱，并建立修裱登记台账。

（三）扫描标准和要求

1.扫描方式。应根据档案幅面的大小及纸张状况，选择扫描仪。纸张状况较差（如：过薄、过软、超厚、脆化、破损）的档案，应采用平板扫描方式；纸张状况良好的档案，可采用高速扫描方式；大于A4幅面的页面，可采取双幅扫描、图像拼接的方式。对于破损严重的档案，应在案卷修复后进行数字化加工。

2.扫描模式选择彩色模式。图像文件均采用JPEG格式保存，A4幅面单个图像大小应在1MB左右。

3.扫描分辨率参数设置为300dpi。照片档案扫描分辨率参数设置为600dpi，特殊情况下，如原件本身是复印件、字间距和行距过密、文字偏小等清晰度较差情况，宜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扫描分辨率。

4.以档案案卷为单位进行数字化加工。每一卷（件）档案均逐页扫描，从卷内目录开始，至案卷末页结束。

5.扫描时应做到不缺页、不重页、不错页。扫描形成的图像形状、内容、颜色、排列顺序等应与档案原件一致，页面整洁端正，图文清楚可读。

6.遇有浮贴时，浮贴加原页扫1页，浮贴揭开后原页扫1页，若有多张浮贴重叠，每张浮贴均需单独扫描。

7.档案数字化加工过程中应建立详细、规范的加工记录。登记加工案卷的页数、破损等情况，核对每份案卷的实际扫描页数与档案整理时填写的案卷页数是否一致，不一致时应注明具体原因和处理措施。

（四）档案还原装订

档案扫描完成后，按照档案保管要求，对拆分的档案进行重新装订。恢复装订时要保持档案的原貌，做到卷内排列顺序不变，不漏页、错页、掉页，装订牢固、准确、美观。

 （五）图像处理要求

1.按照DA/T31-2005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的要求，对数字化所产生的图像文件进行优化处理与质检，使图像清晰、完整、不得出现原件没有的颜色、变形、明显皱纹等现象。

2.纠偏：以视觉上不感觉偏斜为标准，倾斜度不得超过1度；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旋转还原，以符合阅读习惯。

3.裁边：扫描后的图像应裁边处理，去除多余的白边，以有效缩小图像文件的容量，节省存储空间。裁边后的图像大小保持一致。

4.图像完整性：发现由于操作不当，造成扫描的图像文件不完整或无法清晰识别时，应重新扫描。发现文件漏扫时，应及时补扫并正确插入图像。

5.排序：页号必须连续，不可以有跳页、多页、页号顺序颠倒等现象；发现扫描图像的排列顺序与档案原件不一致时，应及时进行调整。

6.图像拼接：对大幅面档案进行分区扫描形成的多幅图像，应进行拼接处理，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图像，以保证档案数字化图像的整体性。

（六）著录要求

1.按照《档案著录规则》（DA/T18）档案立卷归档规定要求，建立案卷级、文件级目录数据库。条目数据应与纸质档案排列顺序一致，不得增加、减少、遗漏或重复。

2.著录档案目录数据，校对数据，并最终形成全引目录、案卷目录和卷内文件目录。著录完成后对建库质量进行检查，核对著录项目是否完整、著录内容是否正确，发现不合格的数据应立即进行修改或重录。著录准确率要求达到100%。

（七）格式转换

扫描形成的图像转换为彩色、分辨率为300dpi、PDF格式图像。将每一份纸质档案文件扫描所得的单页JPEG或多页JPEG图像文件转换为一份PDF文件。

（八）数字化成果审核

1.数字化成果审核项目包括档案实体整理装订质量、图像质量、数据完整性、图像与实体对应情况、图像与目录对应情况等方面的审查。数字化成果质量审核采取三级检查法，即数字化服务机构组织自我检查、档案保管单位总检、档案保管单位数字化领导小组抽检。

2.档案保管部门应设立数字化成果总检岗位，负责数字化加工过程中的数据质量控制工作。数字化服务机构将质检合格的档案数据、装订好的案卷和相应的流程单按批次提交至总检岗位审核。总检抽检率不得低于档案数字化总量的60%，抽检合格率应达到100%。
3.档案保管单位数字化领导小组对工作量少、周期短的数字化项目，可在终验时抽检；对工作量大、周期长的数字化项目，应分年度分批次组织抽检，待数字化加工任务全部完成后，再组织终验。终验抽检率不得低于档案数字化总量10%，抽检合格率应达到98%。

4.为方便数据审核，每条目录数据和与之对应的全文扫描件必须同时出现在一个电脑界面中，在审核系统中能够查看各级检查记录，形成excel表格台账并打印。审核中检出的错误，数字化服务公司应及时、无偿予以纠正，直至提交验收的数据完全达标。“不合格”案卷数大于被质检案卷数的2%时，档案保管单位可将该批次档案全部退回返工。

合格率＝（质检总卷（件）数﹣不合格总卷（件）数）／质检总卷（件）数×100% 

5.办公室将对各地数字化项目进行抽检审核，抽检合格率低于98%，该项目应整改合格后再终验。

（九）数字化档案命名

在档案数字化转换时，以档号作为档案内容数据的文件名，使档案目录数据与档案内容数据一一对应。

（十）备份存储

验收合格的完整数据应及时进行备份。数据备份需两种格式（JPEG格式、PDF格式及目录数据），其中：JPEG格式、PDF格式及目录数据需在硬盘或档案级光盘（均需国际知名品牌）上分别备份，由档案保管单位保存；PDF格式及目录数据上传服务器，并复制一份档案室存储。数据备份后应在保管载体的装具上加贴标签，以备查找和管理。标签内容包括序号、起止档案号、条数、数据格式、备份日期、备份制作单位等。

规范标准

1、文书档案：以卷为整理单位的文书档案应符合《文书档案案卷格式》（GB/T9705）等规定要求；以件为整理单位的文书档案，2015年前的档案应符合《厦门市〈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实施细则》（厦档〔2004〕26号）规定要求，2015年（含2015年）后的档案应符合《厦门市〈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实施细则》（厦档〔2016〕14号）规定要求；

2、档案数字化应符合《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31-2017）规定要求；

3、基建档案应符合《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GB/T11822-2008；《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DA/T28-2002;《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GB/T50328-2001;行业标准规范要求；

4、会计档案应符合《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会计档案案卷格式》（DA/T39-2008）《福建省会计档案基础工作规范》、《厦门市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等规定、规范要求；

5、照片档案应符合《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11821)、《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DA/T5O）和《福建省照片档案数字化操作规范（试行）》（闽档〔2007〕99号）等规定要求。

★（十二）打印档案盒封面需用热转印打印机打印，自带扫描仪，所有档案整理的目录数据和档案数字化扫描文件需与我局现有安装的档案管理系统进行无缝衔接。

五、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日起至2026年10月30日。

六、付款方式

全部档案归档验收合格审查通过，经采购人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款项。


